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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政办字〔2019〕12 号

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郯城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

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郯城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科级以上

事业单位，省、市直驻郯各单位，郯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马

陵山景区管委会，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郯城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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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实施方案

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管理，确保水源地水质

安全，根据省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发〔2015〕31 号）文件精神，依据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773-2015）以及市政府《临沂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实施方案》，结合我县水源地保护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工作范围

本方案适用范围为全县 3 处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分别是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一水厂饮用水水源地、第二水厂

饮用水水源地、东城新区供水中心饮用水水源地。

二、工作目标

全面排查3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情况，

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整改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要求，

确保到 2020 年全县 3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保

护区划分合理并完成现场勘界，保护区标志标识安装完善，隔

离防护设施设置合理，保护区得到全面综合整治，监测监控能

力、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环境监管制度进一步

健全，初步形成“水量保证、水质合格、监控完备、全面应急、

制度健全”的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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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任务

（一）合理开采水源，确保水源地水质达标

我县 3 处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年实际取水量不大于年设

计取水量。制定详细的水源地水质监测计划，明确监测项目和

监测频次，并按要求开展例行监测，在官方网站或主要媒体定

期公开水源地环境信息。（县环保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二）开展水源地保护建设

1、保护区划分与调整

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相关要求，2019 年 6 月底前，结合饮用水水源地实际情况合理

划定郯城县水务公司东城新区供水中心水源地保护区 2019 年底

前，完成 3 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勘界工作，完善全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矢量数据库。（县环保局牵头，县住

建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县卫

生健康局、县水利局、县水务公司参与）

2、保护区标志设置

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

在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安装设置界碑、交通警示牌、

宣传牌以及道路警示标志等，2022 年底前完成。（县水务公司负

责）

3、保护区隔离防护设置

要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周边设置隔离防护设施，杜绝人类

活动对取水口的影响，修复完善 3 处水源地隔离网，2019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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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保护区内有道路交通穿越的，须建设防撞护栏、事故

导流槽和应急池等设施，2022 年底前完成。（县水务公司负责）

（三）依法开展保护区内污染源整治

1、彻底清理整治一级保护区

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各有关单位对一级保护

区内自然村以外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建立

问题清单，彻底整治与供水设施无关的建筑物，2019 年底前拆

除或关闭，并视情进行生态修复（县环保局牵头，郯城街道参

与）。加强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二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分散住

户的排污管理（县住建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对一级保

护区内生活排污口和畜禽养殖、网箱养殖（包括围网养殖）、旅

游、游泳、垂钓及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进行全面排查，严

禁设置各类排污口（县环保局、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县河道

管理局、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县农业农村局、郯城街道负责）。

加强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一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城区配套管网

建设及雨污分流改造，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22 年底前完

成。（县住建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2、严格二级保护区污染源整治

点源整治：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一水厂水源地开展二级保护

区配套管网建设，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22 年底前完成（县

住建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二水厂水源

地二级保护区内的加油站进行双层罐改造或防渗池建设。逐步



- 5 -

搬出郯城县水务公司第二水厂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各类污染物

直排企业及汽修厂，并视情进行生态修复。2019 年底前完成。（县

住建局、县商务局、县交通局、县卫生健康局负责）

非点源整治：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优先解决水源地保

护区内农村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农村生活污水要采用因地制

宜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置（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优先划定水源地及汇水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

区，关闭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分散式畜禽养殖废物全部

资源化利用（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负责）；防治面源污染，实行

科学种植（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水域要实施生态养殖，逐步减

少网箱养殖总量，并取缔投饵性渔业养殖（县河道管理局、县

水利局负责）。

流动源整治：进一步强化水上和陆上流动源管理，特别是

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要综合采取限重限类限行等多种措施，健全

管理制度，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县环保局、县

交通局负责）

3、加强准保护区污染源整治

在准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制药、化工、造纸、制革、

印染、燃料、炼焦、炼硫、电镀、农药等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

设项目，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不得新增排污量并逐步搬出。2019

年底前，保护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要达到一级A 标准或

再生利用要求，工业园区的生产废水要实行二次处理；严禁毁

林开荒行为，开展水源涵养林建设并满足《水源涵养林建设规



- 6 -

范》（GB/T 26903-2011）。（县环保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

局负责）

（四）完善水源地监控能力建设

1、规范水源水质常规监测

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 773-2015）、《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

开方案》（环办监测〔2016〕3 号）等要求，规范 3 处水源地常

规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具体要求如下：（1）监测

点位设置：3处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取水井或水厂汇

水池（加氯前）设置 1 个监测点位。（2）监测指标：分为常规

监测和全指标监测，其中，地表水型水源地常规监测指标 64 项，

全指标监测指标 111 项；地下水型水源地常规监测指标 39 项，

全指标监测指标 93 项。（3）监测频次：常规监测每年开展 2 次，

上下半年各 1 次；全指标监测每两年开展 1次，双数年进行（县

环保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2、完善预警监控和视频监控

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 773-2015）,优化日供水规模超过 5 万 m3 的地下水饮用水

水源地取水口和一级保护区视频监控安装位置和数量，确保实

现取水口、一级保护区道路穿越处等重点区域的全覆盖，新增

及现有视频监控均要与水厂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控系统平台实

现数据共享。（县环保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五）加强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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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个饮用水水源地制定保护区及影响范围内风险源名

录和风险防控方案，完善或编制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

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强化应急监测能力，按要求备案并定

期演练和修订预案，2019 年底前完成。

要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在饮用水水源地周边

高风险区域建设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及应急防护工程，并

根据实际需要在上游连接水体设置节制闸、拦污坝、导流渠、

调水沟渠等防护工程设施。（县环保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六）加强水源地环境管理

规范饮用水水源地名称，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编码规

范》（HJ 747-2015）编制编码，3 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做到档

案完整，“一源一档”。各有关单位要建立水源地环境定期巡查

制度，明确巡查频次和巡查重点，对影响饮用水水质安全的环

境违法行为坚决依法查处。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

估，并按照时限及时上报数据及评估报告。定期公开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范围及管理情况、水质监测结果（包括水源地、供

水厂、水龙头）、年度环境质量评估结果、供水情况、相关制度

等相关信息。（县环保局牵头，县水务公司参与）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把集中式饮用水水水

源地规范化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实施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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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责任分工，把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

位。要突出各阶段工作重点，抓好关键措施的落实，有力有序

地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作。

（二）严格整改落实。水源地所在辖区人民政府要对照工

作要求和标准，认真分析研究，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切实抓好问题排查和各项整改工作，杜绝简单化、形式化、模

糊化，确保按照国家、省要求将我县 3 处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整治到位。

（三）加大投入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水源地各

项规范化建设任务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资

金保障机制，重点支持污染防治、水质保障、环境监管能力建

设、风险防控、应急能力建设和物资保障工作；各有关部门要

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全力保障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作顺利实施。

附件：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任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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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任务汇总表
序

号
名 称 问题类型 具体问题 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郯城县

水务公

司第一

水厂水

源地

保护区建

设

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牌、宣

传牌等标志数量偏少，部分标志

内容不规范。

查漏补缺、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整

治

保护区内存在北关社区、龙泉国

际等多处居民楼。

加强保护区城区配套管网建设及雨污分流改

造，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19 年底前完成。
县住建局

县水务公

司

监控能力

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

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风险防控

与应急能

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

方案；（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和；（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

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家

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

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

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

案， 2019 年底前完成；（2）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管

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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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郯城县

水务公

司第二

水厂饮

用水水

源地

保护区建

设

（1）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

牌、宣传牌等标志数量偏少，部

分标志内容不规范；（ 2）部分

取水井周边没有按规范建设隔

离网。

（1）查漏补缺、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

2019 年底前完成；（2）结合水源井周边实际情

况规范隔离防护设施。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整

治

（1）一级保护区内存在部分居

民楼、大黄楼村和袁庄村部分居

民住户、以及部分办公楼等与供

水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筑物；

（2）二级保护区内存在 2家企

业、1家汽修厂及 2家加油站；

（3）二级保护区内村庄生活污

水没有实现集中收集和处理。

（1）在一级、二级保护区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或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实现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2022 年底前完成； （2）加强保护

区内企业和汽修厂监管，并逐步搬出，2019

年底前完成；（3）对保护区内加油站进行双层

罐改造或防渗池建设，2019 年底前完成。

县住建

局、县商

务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监控能力

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

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风险防控

与应急能

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

方案； （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

险评估；（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

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 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

家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

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

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

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

案， 2019 年底前完成；（2）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管

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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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郯城县

东城新

区供水

中心饮

用水水

源地

保护区建

设

（1）保护区划分方案未批复；

（2）保护区内界标、交通警示

牌、宣传牌等标志 数量偏少，

部分标志内容不规范。

（1）2019 年 6 底前，完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

告编制工作，并报省政府批复；（2）查漏补缺、

规范统一设置保护区标志，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整

治

（1）一级保护区内存在大量农

田；

（2）二级保护区内村庄生活污

水没有实现集中收集和处理。

（1）保护区内耕地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发展有机农业，严控化肥、农药等非点源

污染，2019 年底前完成；（2）在二级保护区内

村庄统一规划建设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处理设

施，并引致保护区外排放，2022 年底前完成。

县农业农

村局、县

住建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监控能力

建设

常规监测频次不规范；缺少全指

标监测。

制定水源地监测方案，规范常规监测点位、监

测指标及监测频次，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风险防控

与应急能

力建设

（1）无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

方案； （2）没有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

险评估；（3）没有制定饮用水水

源地专项应急预案、突发 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应急专

家库不完善，未实现“一源一

案”。

（1）编制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编制

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具备应急专

家库，做到“一源一案”，定期演练和修订预

案， 2019 年底前完成； （2）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评估。

县环保局

郯城街道、

县水务公

司

保护区管

理
水源地档案不完整。

规范完善水源地档案，实现“一源一档”，2019

年底前完成。
县环保局

县水务公

司


